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考试管理有关规定

为进一步严格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将立德树人落

到实处，特制定本规定。

一、考试方式

学校支持并鼓励教师进行考试方式改革，教师可以针对

课程的性质和特点选择适当的考核办法，但在教学大纲中要

明确考试的方式、方法和占总成绩的比例。如需改变教学大

纲中的考试方式，应提出申请并经二级学院院长同意。

二、命题要求

1.命题必须符合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要求，紧扣教学内

容，要能够反映课程的基本要求，要难易适中，有良好的区

分度，一般为基本要求题(70％左右)、中等难度题(20％左

右)和较高难度题(10％左右)。

2.命题的类型应多种多样，一般不得少于 4 种，从多种

角度对学生进行考核。要题量合理，学生完成答题所需平均

时间应控制在考试时间的 2/3 左右。

3.试卷的考核成绩应呈正态分布。一般班级总评平均成

绩应控制在 70－85 分之间，不及格率控制在 10％以内。

4.同一课程的 A 卷和 B 卷、本学年的试卷与上一学年的

试卷重复率不得超过 60%。

5.教师一律用标准考试纸出题。试题需经命题人签字、



校对人认真校对、教研室主任审核、二级学院院长审批。同

时提供出卷说明、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一并报教务处。

6.每门课程考试时间一般为 100 分钟，如需延长或缩短

考核时间的，须提出申请并经二级学院院长同意。

三、试卷管理

1．各科试题应于考试前两周送教务处。教务处在考试

前做好印制、分卷、密封、保管工作。

2．试卷在命题、审批、印制等过程中，应严格保密。

任课教师在复习、辅导、答疑时不得泄题。教务处、文印中

心在试卷交接过程中应有交接手续，进行登记。试卷装订、

分卷、领卷人员应严格保密，并认真将试卷与考试科目、考

试人数、考场安排等逐一进行核对，防止差错。

四、考试管理

1.考试的组织和实施由教务处总负责，二级学院按照统

一要求负责本学院的考试组织和实施。考试时考生位置必须

间隔，每个考场必须有 1 名及以上监考老师。每片考场均应

安排教务处、督导处、二级学院领导巡考。

2.学生应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考试，确实因病或因无

法克服的困难不能按时参加考试时，必须事先持证明申请缓

考，经班主任和二级学院院长批准，并报教务处备案后方可

缓考。凡擅自缺考者，一律以旷考论处。

3.考试前各二级学院必须组织师生学习有关规定，强调

监考纪律和考试纪律。提醒师生不得违反监考和考试纪律。



4.学生考试时，监考教师应严格履行监考职责，严格执

行考场纪律，将抓考风考纪作为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和立德

树人的重要抓手，对作弊行为零容忍。考试过程中，前后门

均应打开，以方便巡考人员检查。监考教师发现学生有违纪

动机时，应及时予以警告；发现有违纪行为时，应及时制止；

发现作弊行为的，应及时收缴试卷和物证，并在试卷上注明

作弊情形并签名。当场考试结束后，报二级学院、教务处按

有关规定处理。

5.学校将考风考纪与二级学院教学管理工作目标考核

挂钩。经学校领导、教务处、督导处等巡查人员发现学生作

弊或教师违反监考规则的，每次扣教学管理工作目标考核分

0.5 分。

五、阅卷要求

1.评阅试卷应严格按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进行，防止过

松或过严。

2.试卷批改要规范，对错标示清楚、具体，扣分项目指

向明确，标明每类题型得分和阅卷人。如出现批卷标示或分

数差错需要涂改的，涂改后要在其下方签上涂改人姓名。

3.成绩评定后，一般不得更改。确因评阅错误必须改正

时，须经二级学院院长审查同意。输入成绩管理系统后更改

成绩需经教务处长同意后，由教务处专人负责更改。

4.考试课程以百分制评定学生成绩。考查课程采用等第

评分制评定学生的成绩，一般分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



五等。一般期末考试占 60％，平时成绩占 40％(含出勤、作

业、测验、实验、实训、课堂讨论、学习态度等)，具体比

例按教学大纲中规定，如需调整比例应报二级学院院长审批。

5.试卷评阅后，任课教师应进行试卷分析，填写试卷分

析表。包括学生成绩数据分析，以及试卷反映出来的教与学

的问题、经验与教训、改进意见和建议等。

6.评阅后的试卷要按要求及格式规范进行装订存档。装

订顺序一般为：出卷说明，空白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按序号的学生试卷。

7.教务处、督导处、二级学院每学期组织人员抽查试卷，了

解分析出卷、考试和评卷等情况。抽查情况与二级学院教学

管理工作目标考核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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